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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9

年

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2019

年第一

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9

年第一次

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392,931,55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5,598,925,7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9,794,005,8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428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769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6591

2、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598,925,7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64.3019

3、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93,529,8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77.2437

（四）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不包括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及其所持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1

2、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1,650,000

3、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有优先股份数占本行发行该类优先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87.2167

（五）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第

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9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李晓鹏董事长为

本次会议主席。

（六） 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9人，蔡允革、葛海蛟、何海滨、赵威、冯仑董事因其他公务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9人，出席6人，殷连臣、俞二牛、王喆监事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本行董事会秘书李嘉焱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98,309,027 99.9976 616,700 0.0024 0 0.0000

H股 9,793,495,387 99.9948 0 0.0000 510,443 0.0052

普通股合计： 35,391,804,414 99.9968 616,700 0.0017 510,443 0.0015

2、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96,999,026 99.9925 1,926,701 0.0075 0 0.0000

H股 9,752,625,760 99.5775 40,869,627 0.4173 510,443 0.0052

普通股合

计：

35,349,624,786 99.8776 42,796,328 0.1209 510,443 0.0015

3、议案名称：关于重新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96,999,026 99.9925 1,926,701 0.0075 0 0.0000

H股 9,752,625,760 99.5775 40,869,627 0.4173 510,443 0.0052

普通股合

计：

35,349,624,786 99.8776 42,796,328 0.1209 510,443 0.0015

4、议案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98,309,027 99.9976 616,700 0.0024 0 0.0000

H股 9,793,019,387 99.9899 476,000 0.0049 510,443 0.0052

普通股合计： 35,391,328,414 99.9955 1,092,700 0.0031 510,443 0.0014

（二） 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96,999,026 99.9925 1,926,701 0.007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重新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96,999,026 99.9925 1,926,701 0.0075 0 0.0000

（三）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9,752,625,760 99.5823 40,393,627 0.4125 510,443 0.0052

2、议案名称：关于重新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9,752,625,760 99.5823 40,393,627 0.4125 510,443 0.0052

（四） 2019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优先股 261,65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重新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优先股 261,65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五）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请2019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2,208,716,789 99.9721 616,700 0.0279 0 0.0000

2

关于延长境内非公开发行

优先股方案决议有效期的

议案

2,207,406,788 99.9128 1,926,701 0.0872 0 0.0000

3

关于重新授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7,406,788 99.9128 1,926,701 0.0872 0 0.0000

（六）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2、3、4，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2，

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2，2019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2为

特别决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雷天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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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

2月2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2月27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14名，其中，蔡允革董事、葛海蛟董事、赵威

董事、冯仑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书面委托李晓鹏董事长、何海滨董事、王立

国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7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李晓鹏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关于修订〈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行长授权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对董事整体履职评价报告〉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评价结果提交监事会。

六、《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主要股东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该报告报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七、《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乔志敏、谢荣、霍霭玲、冯仑、王立国独立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独

立董事从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八、《关于批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普惠金融

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1、批准王小林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批准葛海蛟先生担任第七届董事会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委

员。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王小林先生、葛海蛟先生于董事会决议之日起就任。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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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2

月20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19年2月27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

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实际出席9名，其中，俞二牛外部监事、王喆外部监事因其他公

务未能亲自出席，均书面委托吴高连外部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李炘监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各位监事在涉及本人薪酬的表决过程中回避。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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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会计更正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2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函

【2019】0282号问询函《关于对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 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及2017年度年审会计师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落实，

并回复如下：

一、公告披露，宁波海越2017年度大修费用应确认5,000万元，账面实际确认1,300万元。年审会计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称，宁波海越因核对工作量大，未能按照施工单位送审金额结合第三

方咨询机构审计核减情况进行费用暂估核算，导致利用其它可靠信息形成的大修费用暂估数存在较大差

异。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宁波海越未按照施工单位送审金额结合第三方咨询机构审计核减情况

进行费用暂估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前期大修费用核算实际采用的“其它可靠信息”

等估计基础的具体内容，以该暂估数进行核算的原因和可靠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年审

会计师在宁波海越大修费用审计过程中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 说明取得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是

否足以支持已出具的审计意见；（4）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是否已经合理

使用当时已获取的可靠信息，是否存在重大人为过失或舞弊等情形，年审会计师是否勤勉尽责。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一）宁波海越未按照施工单位送审金额结合第三方咨询机构审计核减情况进行费用暂估核算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二）前期大修费用核算实际采用的“其它可靠信息” 等估计基础的具体内

容，以该暂估数进行核算的原因和可靠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经自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确实存在未能在2017年报中根据可获取的相关可靠信息合理估

计大修费用金额的情形，存在与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尽相符的情形。

现公司根据自查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并对相关信息进行更正。

（三）年审会计师在宁波海越大修费用审计过程中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说明取得审计证据的充分

性和适当性，是否足以支持已出具的审计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在对宁波海越2017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针对大修费用我们实施了如下程序：

1.查阅及了解公司对大修事项的公告信息；

2.�了解与大修相关的内部控制，并实施控制测试；

3.�取得公司编制的2017年度停工检修计划；

4.�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大修的实施、大修费用核算以及宁波海越提供部分自备材料情况；

5.�查看公司大修费用列支情况，将大修期间投入与公司预算进行比较分析，复核公司暂估大修费用

的过程；

6.�对大修期间直接投入进行检查，包括：

(1)测试大修领用材料单据；

(2)�检查主要施工合同，查看工程交工资料等；

(3)�向主要施工单位进行函证。

7.�将宁波海越大修费用与固定资产期末余额比例，与同行业公司进行比较，未见异常。

在2017年度宁波海越大修费用审计过程中，根据准则规定，实施了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已取得了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018年11月，宁波海越公司汇总了本次大修的预结算金额，该金额与宁波海越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

中的大修费差异较大，并告知了我们存在的差异情况。

(四) �结合上述情况， 说明公司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是否已经合理使用当时已获取的可靠信

息，是否存在重大人为过失或舞弊等情形，年审会计师是否勤勉尽责。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宁波海越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虽已有自备材料领用单、施工合同、工程签证单、施工方报送

的部分预结算书、预计第三方咨询机构的审计核减情况等，但由于是首次大修，经验不足，未能对大修理

费用金额合理预计，遂拟进行更正，该项差错产生原因如下文“四”所述，公司高度正视存在的错误，目前

已进一步完善人员工作交接制度、采取加强会计基础规范等措施，上述调整不改变公司当期盈亏。

年审会计师回复：

宁波海越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利用了当时能获取的宁波海越2017年度停工检修计划、宁波

海越自备材料领用单、施工合同、预计第三方咨询机构的审计核减情况等，对大修费用进行了暂估。 2018

年收到施工单位送审第三方咨询机构的预结算书后，发现原来的暂估金额和预结算书送审金额存在较大

差异。

我们在对其2017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运用了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如前所述，我们根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设计并实施了包括分析、询问、检查、函证、访谈等审计程序，获取了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认为已经勤勉尽责。

二、公告披露，宁波海越2017年度检测费应确认2,200万元，账面确认630万元。 年审会计师称，宁波

海越未能按照签订检验单位合同的金额进行2017年度检验费用暂估核算，主要原因系检验工作存在跨年

度的情况，财务部门无法在财务报表报出前取得暂估检验费所需的进一步可靠信息。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

披露：（1）宁波海越球罐、压力容器和管道检验合同中约定的主要检验实施进度和款项结算节点，实际检

验实施的主要进度日期和相关检验款项支付日期、金额；（2）宁波海越实际对相关检验费用进行估计的

标准和依据，是否已经合理使用报表编制时已获取的全部可靠信息；（3）前期已无法取得暂估检验费所

需的进一步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将相关检测费用追溯调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宁波海越球罐、压力容器和管道检验合同中约定的主要检验实施进度和款项结算节点，实际检

验实施的主要进度日期和相关检验款项支付日期、金额；

公司回复：

1、 宁波海越与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宁波市劳动安全技术服务公司于2017年签订储运罐区

41台球罐检验及辅助工程合同，共同实施球罐检测工作。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完成24台球罐检测工

作。

与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2017年12月份签订的检测合同约定：主要检验工作于2018年3月前完

成并尽早出具检验报告（上述期限不包括宁波海越等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停工时间），自合同生效后支付

300万元，剩余款项待完成所有球罐检验后一次性支付；根据合同约定，宁波海越于2017年12月向宁波市

特种设备研究院支付300万元。

与宁波市劳动安全技术服务公司2017年3月签订的检测合同中约定，主要检测工作于2018年1月1日

前完成（上述期限不包括由于宁波海越原因所造成的停工时间，若球罐需增检及返修后复检的，工期向后

顺延），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即预付款378万元，宁波海越根据检验合格的球

罐编号及检验辅助费用清单支付球罐剩余60%检验辅助费用。根据合同约定，宁波海越于2017年3月向宁

波市劳动安全技术服务公司支付378万元， 并于完成相应球罐检验辅助工作后于2017年7月支付61.26万

元，于2017年11月支付115.71万元，于2017年12月支付40.84万元。

2、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三家检测单

位负责宁波海越全厂压力容器和管道的检测。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压力容器、管道检测合同未经

双方正式签署。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完成全部压力容器、管道检测工作。

(二)�宁波海越实际对相关检验费用进行估计的标准和依据，是否已经合理使用报表编制时已获取的

全部可靠信息；

公司回复：

宁波海越根据检测合同、检测结果通知书等确定的工程量进行费用估计，由于是投产后首次检测，经

验不足。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已完成全部压力容器、管道检测及24台球罐检测工作，宁波海越账面未确

认相关压力容器、管道检测费用，确认17台球罐的检测费用，存在未能合理、可靠估计相关费用的情形。

(三)�前期已无法取得暂估检验费所需的进一步可靠信息的情况下，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将相关检测费

用追溯调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存在未能根据当时的信息、假设等作出合理估计的情形，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规定，本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相关报表。

年审会计师回复：

宁波海越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压力容器和管道检验合同尚未签订，检验报告尚未出具，未估

计相应的检测费用。在年报审计期间，宁波海越未提供该项目相关资料。现宁波海越公司汇总了压力容器

和管道检测金额，对上述差异进行了调整。

二、公告披露，宁波海越日常零星维修费2016�年以前应确认2,100�万，账面未确认。 同时，公司本次

会计差错更正仅追溯调整2017年相关财务数据。年审会计师称，宁波海越对零星检修费用未估计，主要原

因是报表编制时与零星检修费用相关的可靠信息极少，审计中会计师获取了维护维修、保运相关合同，检

查了付款记录，并与账面记录进行了核对。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上述日常维修费对外支付的时间

及依据，“相关的可靠信息极少” 和前期未确认的具体原因；（2）年审会计师所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获

取的审计证据中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付款记录及与账面记录的核对结果；（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宁波

海越前期完全未确认日常零星维修费用的合理性， 以及本次仅追溯调整2017年度数据的原因和合理性，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4）会计师前期发表审计意见时是否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上述日常维修费对外支付的时间及依据，“相关的可靠信息极少” 和前期未确认的具体原因；

（三）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宁波海越前期完全未确认日常零星维修费用的合理性，以及本次仅追溯调整

2017年度数据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

根据宁波海越与供应商签订的维保合同约定：对于维保范围以外的日常维修等付款项目，在工程完

工经甲方验收合格一个月内，乙方提供工程结算书给甲方审核，甲方收到工程结算书后在三个月内审核，

在甲方收到乙方开出的全额发票后一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最终工程结算价款的95%， 余额5%作为工

程质保金，在工程质量保修期满一年且工程没有发生质量问题或乙方承担了工程质量保修责任后一月内

付清。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宁波海越支付2017年以前日常维修费800万元；2018年12月宁波海越支付

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以前日常维修费1000万元。 宁波海越按实际支付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确实存在未合理预计已发生费用的情形。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已按准则的规定，采用追溯重述法对相应各期报表进行了调整，其中，2017年以

前年度累计数已调整计入2017年度“年初未分配利润” 。 前期未确认的具体原因如下文“四”所述。

(二)�年审会计师所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中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付款记录及与账

面记录的核对结果；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零星维修费用,�我们实施了如下审计程序：

1.�分析维修费用总额的合理性；

2.�获取四家供应商的年度日常维护维修、保运合同，关注有关维修费的主要内容；

3.�抽取维修费用支付记录进行测试；

我们取得宁波海越和四家供应商签订了维护维修、保运合同，合同主要约定了维保内容、合同费用、

付款方式等以及维保以外项目的结算约定。

(四)�会计师前期发表审计意见时是否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宁波海越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未暂估归属于当年的零星维修费。我们在年报审计期间，宁波

海越也未提供该等事项的相关资料。 2018年11月，宁波海越公司汇总了未及时暂估的零星维修费，并告

知了我们差异情况。

四、请补充披露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存在责任人的，公司应披露董

事会对有关责任人采取的问责措施及处理结果。 如果不存在责任人的，应当说明原因。

（一）关于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公司回复：

2018年 10月，公司在对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财务信息检查过程中，发现其2018年账面记录了属于

以前年度的大修、检测、日常维修等成本费用。经进一步检查，发现宁波海越确实存在费用跨期的情况，且

金额较大，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公司决定对上述事项进行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1、大修理费用

施工单位及内容

合同金额（不含

税）

供应商送审金额

（含税、适用税率

16%）

2017年年报列报金额

合同签订 完成

时间 时间

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

公司：装置大修

30,000,000.00 57,696,703.87 11,000,000.00 2017�年6月

检修2017年6

月 开 始 ， 于

2017年8月恢

复丙烷脱氢装

置、 异辛烷装

置生产，2017

年11月恢复甲

乙酮装置生产

浙江远卓能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电气大修

1,500,000.00 2,376,605.34 2017年6月

宁波市北仑精诚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动力中心大

修

2,000,000.00 3,981,989.56 2017年6月

宁波世纪恒祥自控技术

有限公司：仪表大修

4,500,000.00 8,205,177.26 1,923,076.92 2017年6月

小 计 38,000,000.00 72,260,476.03 12,923,076.92

如上表所述，供应商送审大修理费用金额为72,260,476.03元，此次调整增加2017年大修理费用36,

911,734.14元，系根据以往审减率范围（通常审减率在20%左右），按照供应商送审预结算书金额的80%

对前期差异金额进行调整（即72,260,476.03� *80%/1.16-12,923,076.92=36,911,734.14元）。

截至本回复意见公告日，已将相关预结算书送第三方工程审计机构审核，审核意见尚未出具。

2、检测费用

检测单位及内容 合同金额（含税） 2017年年报列报金额 合同签订时间 完成时间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球

罐检测（适用税率6%）

9,817,243.00 2,830,188.68 2017年12月

2017年完成24

台 球 罐 检 测

（共 41 台 球

罐）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等3

家研究院： 压力容器、 管道检测

（适用税率6%）

13,598,157.00 见下文

2017年 11月 6

号前完成检测

小计 32,865,400.00 6,354,702.27

上述检测合同系包干价合同，不需要结算，故无送审金额。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压力容器、管

道检测合同未经双方正式签署，检测单位已向宁波海越列明已完成的服务内容及金额。

上表9,817,243.00元、9,450,000.00元的检测费用中，共包含检测41台球罐的费用，根据合同所附

明细，其在2017年已完成的24台球罐检测对应费用不含税金额为9,178,593.33元，此次调整增加2017年

检测费金额为2,823,891.06元（即9,178,593.33-6,354,702.27=2,823,891.06元）；2017年压力容器、

管道检测合同金额为13,598,157.00元， 此次调整增加2017年检测费金额为12,828,450.00元 （即13,

598,157.00/1.06-0=12,828,450.00元）。

3、日常维修费用

施工单位

已结算金额或送审金额（含税）

已结算 未结算、已送审

2017年以前 2017年 2017年

镇海石化建安工程有限公司（适用税率16%） 13,298,037.00 5,167,790.00

浙江远卓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适用税率16%） 511,505.00 594,383.00

宁波市北仑精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适用税率16%） 480,273.00 4,151,144.00

核工业华东建设工程集团公司（适用税率11%） 807,050.00

宁波世纪恒祥自控技术有限公司（适用税率16%） 627,899.00

小计 14,917,714.00 807,050.00 9,913,317.00

日常维修服务已在维保合同中约定以宁波海越和供应商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2015年至2017年已结

算的金额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结算审核报告，根据审核报告，供应商送审金额审减率在20%左右。截止2017

年12月31日， 宁波海越支付2017年以前日常维修费800万元；2018年12月宁波海越支付镇海石化建安工

程有限公司2017年以前日常维修费1000万元。

此次调整增加2017年以前日常维修费金额为21,115,128.18元；调整减少2017年度日常维修费金额

为684,577.74元，其中调减2017年账面计入属于2015年的日常维修费8,255,029.90元，同时，对送审金

额按不含税金额结合以往审减率20%暂估入账 （即9,913,317.00*80%/1.16+807,050.00/1.1-8,255,

029.90=� -684,577.74元）。

上述事项系因未能根据当时的信息、假设等作出合理估计导致，主要原因及影响如下：

1、宁波海越自2015年正式投产后，设备运行已逾两年，2017年6月开始聘请相关单位对全厂装置进

行首次检修和检测，客观上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导致原确认金额与合同及预结算金额均存在较大差异。

由于金额较大，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对上述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调整前期报表。

2、2017年年报披露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36,588,325.76元， 其中宁波

海越合并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96,506,615.79元；本次调整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26,188,087.10元，调整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10,400,238.66元。

3、本公司2017年实际控制人发生了变更，随后子公司进行了人事调整，相关人员在工作交接过程中，

过渡期间存在信息传递减损、交接不充分的问题。

（二）关于问责、处理结果及原因的说明

公司回复：

如上文所述，该差错主要系人事调整、工作过渡中信息传递和工作交接不当以及首次检修和检测对

可能发生的费用进行合理、可靠估计的经验不足所致，前述工作移交人员已离职。 公司目前已采取措施，

总结教训，进一步完善交接制度。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19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何烽持有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

份” 、“公司”或“本公司” ）股份28,847,0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童云洪持有公司股份9,062,2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8%；陈伟和杭州科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祥投资” ）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770,3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7%，其中陈伟持有公司股份16,132,22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22%，科祥投资持有公司股份8,638,1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何烽持有公司股份8,192,0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2%；童云洪持有公司股份3,702,30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28%；陈伟和科祥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270,3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6%，其中陈伟持有公

司股份16,132,22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2%， 科祥投资持有公司股份7,138,12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何烽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505,0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7%。童云

洪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359,9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0%。 科祥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陈伟尚未实施其减持计划。

2018年11月8日，公司披露了何烽、童云洪、陈伟及科祥投资的减持计划：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6个月内， 何烽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28,

847,049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18%； 童云洪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9,062,24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68%；陈伟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16,132,226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2%；科祥投资拟

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8,638,125股，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0.6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1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临时公告：临2018-119。 2019年2月27日，公司收到上述股东

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何烽 5%以下股东 28,847,049 2.18%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28,847,049股

童云洪 5%以下股东 9,062,241 0.68%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9,062,241股

陈伟 5%以下股东 16,132,226 1.2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6,132,226股

杭州科祥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8,638,125 0.6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8,638,12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陈伟 16,132,226 1.22% 具体内容详见注释

杭州科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8,638,125 0.65% 具体内容详见注释

合计 24,770,351 1.87% —

备注：陈伟持有浙江科特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特投资” ）38%的股权，为科特投资

的大股东；科特投资持有科祥投资的36.55%的股权，为科祥投资的大股东，陈伟为科祥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且担任科祥投资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陈伟和科祥投资均持有公司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第（七）项“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

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和第（八）项“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

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等有关规定，陈伟和科祥投资属于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何烽、童云洪、陈伟及杭州科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时间过半；童云洪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何烽 20,655,020 1.56%

2018/12/3 ～

2019/2/26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4.00-5.6

4

90,442,659.00 8,192,029 0.62%

童云洪 5,359,933 0.40

2018/12/4 ～

2019/2/26

集中竞价交

易

4.23-5.8

0

26,871,743.30 3,702,308 0.28%

杭州科祥股

权投资有限

公司

1,500,000 0.11%

2019/1/7 ～

2019/2/26

集中竞价交

易

4.43-5.6

0

6,734,145.00 7,138,125 0.5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烽及童云洪减持数量过半，何烽共减持公司股份20,655,02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56%。其中，何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505,0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9%；通过

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7%。 童云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5,359,9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0%。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何烽、童云洪、陈伟、科祥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何烽、童云洪、陈伟、科祥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减持股

份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5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4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116,988,553.57 2,055,122,170.48 3.01

营业利润 59,325,148.58 139,135,366.30 -57.36

利润总额 59,445,148.21 138,270,926.49 -5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798,432.30 92,517,852.81 -49.42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11 -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5.34% 下降2.74个百分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669,560,580.25 3,253,395,279.76 1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799,546,413.02 1,794,118,251.15 0.30

股本（股） 833,180,519.00 833,180,519.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2.16 2.15 0.47

注：上述数据以本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1,698.86�万元，同比增长3.01%；营业利润同比减少57.36%，利润

总额同比减少5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49.42%， 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减少

45.45%。营业收入增长系报告期内加强市场拓展力度，扩大产品销售量，增加销售收入；利润下降主要

系报告期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毛利下降，以及投资新项目增加开办费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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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6日披露《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拟采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的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秦皇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张河湾蓄能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等发电公司的股权。

鉴于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且在股票不停牌前提下进行，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现将上述

事项的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1、截至披露日，本次交易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已基本完成。

2、由于秦皇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部分机组涉及替代关停，未来经营存在不确定性，暂不具备注入

上市公司的条件，为推进发行工作顺利进行，经与各方沟通，本次交易不将秦皇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纳入标的资产范围。

3、本次交易已取得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预核准批复，最终方案尚待确定。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积极开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

作，待最终方案确定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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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546,446,617.03 6,630,455,459.17 28.90

营业利润 248,034,989.66 206,944,993.84 19.86

利润总额 249,080,074.53 202,839,730.93 2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1,099,296.63 158,102,642.43 27.20

基本每股收益 0.1619 0.1315 2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80 5.65 1.1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0,572,380,627.31 17,515,341,294.71 1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3,045,103,913.69 2,868,313,710.94 6.16

股 本 1,202,262,058.00 1,202,262,058.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2.53 2.39 5.86

注：以上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546,446,617.03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8.90%； 营业利润248,034,989.66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9.86%； 利润总额249,080,074.53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099,296.63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7.20%。 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主要原因是垦造水田、北江航道扩能升级等重大项目进入施工高峰期，工程施工收入增长；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工程施工重大项目的收入增长以及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弃风弃光有一定的缓解，利润有所提高。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20,572,380,627.31元，较期初增长17.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045,

103,913.69元，较期初增长6.1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21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2019-006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35,473.25 412,192.59 29.91%

营业利润 22,014.46 13,632.14 61.49%

利润总额 23,659.95 14,011.63 6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38.63 6,126.39 93.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2 0.115 9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7% 2.51% 2.1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05,798.86 806,265.32 1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8,283.60 249,020.31 3.72%

股本 53,429.11 53,429.1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834 4.661 3.71%

【注： 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度，营业利润22,014.4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61.49%；利润总额23,659.95万元，较上年同

期上升68.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38.63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93.2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主要产品价格的上涨。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业绩预计为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9000-12000万元。

根据公司2018年度初步财务结果，业绩快报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1,838.63万元，在业绩预告范围之

内。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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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9-00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二级资本债券发行完毕的

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本行于2019年2月27日在境外发行了2029年到期的18.50

亿美元二级资本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品种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5年末附

发行人有条件的赎回权。 自2019年2月27日（包括该日）起至2024年2月27日（不包括该日）止，本期

债券初始固定利率为每年4.25%。 自2024年2月27日（包括该日）起至2029年2月27日（不包括该日）

止的利率按2019年2月20日发售通函的本期债券条款与条件确定。

本行已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请批准本期债券的上市及交易许可， 而本期债券以仅向专

业投资者（定义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37章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证券及期货条

例）发行债务证券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的上市及交易许可预计于2019年2月28日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521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13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因病去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裁蔡民达先生因突发疾病于近日不幸去世。

蔡民达先生在担任公司高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认真履行了作为公司高管应尽的职责和

义务，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全体员工将继续致力于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

公司董事会对蔡民达先生为公司所做的努力和贡献表示感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全体员工对蔡民达先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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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9-02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湖南常德中建·生态智慧城施工总承包项目 75.0

2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陕西西安世园滨河酒店建设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51.6

3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大棚户区改造西部安置区项目EPC总承包

工程

50.0

4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海南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 38.8

5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浙江杭州国际中心施工总承包项目 35.6

6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

贵州遵义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十三五”

酱香技改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33.5

7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湖北鄂州市文化中心、体育中心、会展中心PPP项目施工总承

包

31.0

8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陕西西安国际康复医学中心建设项目（西地块）建筑与安装施

工总承包工程

30.0

9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北京大兴区西红门商业综合区写字楼四期EPC总承包工程 30.0

1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安徽合肥紫荆广场、清华花园二期、清华附中合肥学校（高中

部）项目总承包工程

28.9

1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河南郑州龙湖金融中心外环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22.7

12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安置房项目 22.5

二 基础设施

1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河南商丘火车站核心区绿轴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及监理项目 16.6

2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河南郑州金水科教园区PPP项目总承包工程 16.0

项目金额合计 482.2

项目金额合计/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4.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